
1

娄底职业技术学院

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

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

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(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)是为适应我国高职

教育改革的新形势和教学管理现代化、科学化的需求成立的高

职教育专业建设的指导机构，负责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研

究、指导、咨询和服务工作。

第二条 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是：指导和促进中高职衔接机

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、专业建设和发展；全面落

实党和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学思想，提高各专业教育教学质量；

提出研究有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中的课题，促进中

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建设项目取得满意成绩。

第二章 职责

第三条 指导委员会受学院委托，负责积极协助中高职衔

接机电一体化技术建设团队对教学工作提出各种建设性建议

的职责，负有对教学重大事情做出决策咨询的职责。

第四条 指导委员会对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

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(包括专业人才需求、专业设置、教学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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纲、培养目标与计划、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、课程建设、教材

建设、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、教学过程监控、师资培训、实

验实训室与实习基地建设、教学成果奖评选、优秀教材评选等)

和有关业务工作进行研究、咨询、指导、评估。

第五条 研究各专业的教学改革工作，提出各专业重点教

学改革攻关课题与科研课题的建议，积极承担或参与课题的研

究工作；组织有关教学改革经验交流，审议、鉴定有关教学改

革课题、成果，指导、推动各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工作。

第六条 研究国内外有关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趋势，

提出各专业设置(调整)的建设和发展规划，并根据上级行政主

管部门对各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、规格的有关要求，以及社

会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对人才的实际需要，加强有关教学

质量评估问题研究，参与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专

业教学质量评价活动，促进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。

第七条 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问题，协助中高职衔接机电一

体化技术专业做好教师培训工作，促进高职教师队伍建设及教

学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第八条 监督、指导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

工作。对完善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学管理体制和

教学管理措施提出建议。

第三章 组 织

第十条 指导委员会委员由长期从事教学工作、经验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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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、责任心强、能从全局出发全面考虑系部教学工作的专家和

系部教学管理岗位上的骨干教师及相关企事业单位长期从事

专业工作，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的权威人士组成。人数为

9-15人。其中，专家委员不少于 3人，教师不少于 3人，企事

业单位专业权威人士不少于3人。教学管理岗位是指系部主任、

主管教学的副主任、教研室主任，实验实训室主任。

第十一条 指导委员会专家候选人及社会权威人士候选

人由系务会提名，经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，报院长批准后聘

任。任期暂定三年，可以连任。

第十二条 指导委员会主任由系(部)主任兼任，副主任由

系(部)主管教学的副主任兼任。教学管理岗位上的骨干教师在

职务变动时自然更替。

第十三条 指导委员会采取民主集中制，重大问题须经充

分酝酿后表决。

第十四条 指导委员会委员如长期无故不出席会议，则请

系(部)务会推荐其他人选，由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决定后，报请

院长批准后政聘。

第四章 工作制度

第十五条 指导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适当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。

第十六条 指导委员会工作计划在主任委员主持下，由全



4

体委员讨论制定，并负责实施。

第十七条 指导委员会对制订的专业培养目标，毕业生基

本要求与业务规格以及培养方案、教学基本要求、教学评估标

准等，由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后，经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

通过，报学院批准颁布实施。

第十八条 指导委员会对教育教学改革、专业建设、教学

工作的其它建议和意见，经分管领导同意后，向有关部门提出。

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中高职衔接机电一体化技术建设委员会

二 0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


